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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从中产到无产，只隔着一场重疾。

健康险专题

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

03   企业投保财产增加危险未加保

费，保险公司为何仍需赔款？

“翻车”的瑞幸

01  深陷财务造假风波的瑞幸，所

投保的董责险能得到巨额赔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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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时事聚焦——“翻车”的瑞幸

简要来说，根据董监事责任险保单的主要内容，上市或非上市公司购买董（监）
事及高级职员责任保险，可以保障及补偿公司的董（监）事及高级职员在执行公司管
理职务时，因不当行为遭受股东、雇员、政府机构、客户或其他第三方提出的诉讼或
调查而遭受的经济损失。

今年3月1日实施的新《证券法》对信息披露违规最高处罚可达1000万元，对于
董监事及高管人员来说是十分值得警惕的，安排适当的董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
保单来规避此类风险成为越来越多上市公司的选择。

上半年曾轰动一时的
瑞幸咖啡事件，导致大家
现在看到瑞幸的LOGO第
一反应就是：财务造假！
该事件所引发的连锁反应，
就连保险领域也深陷其中。

据悉，瑞幸咖啡在美
国上市，投保了董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
其赔偿限额高达美金
2500万。

然而目前瑞幸咖啡的
情况较为复杂，整个事件
的性质需要相关金融证券
监管机构以及法务行政机
构的介入才能作最终定论，
一旦造假事件被定性后，
如果属于保险责任且在未
违法前提下，保险公司按
照约定进行赔付。

目前小蓝杯已遭遇集
体诉讼，尚在等待美国证
交会和纳斯达克的调查结
果，可能会导致公司最后
退市。目前美国中概股投
保董责险的比例已超过
90%，已成为赴美上市
的基本动作；但目前仅有
10%左右的A股上市公司
投保了该险种。



健康险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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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从中产到无产，

只隔着一场大病

大众眼中的中产阶级生活是怎样的？
他们白天在光鲜亮丽的甲基写字楼工作，孩子在昂贵的私立学校上学，

繁忙的工作结束后是和私教的一对一健身教学。周末则上上兴趣班，偶尔
驱车前往山清水秀的地方度过悠闲的假期。

中产阶级的生活也是这样的
愈来愈激烈的竞争让他们不得不保持高度的紧张，职场内卷、子女学

业、房贷还有赡养老人的压力。维持高品质生活的同时也负担着庞大的支
出，现金流其实很脆弱。

一场重疾带来的打击有多大？
随着年纪与生活压力的增大，许多中产身体已经或多或出现了一些毛

病。据研究，恶性肿瘤发生的危险因素中，不良的生活习惯影响巨大。有
学者估计，52%的男性和35%的女性癌症死亡病例和不良的生活方式有
关。

32岁的白领Jenny一到每年体检的时间就焦虑，“本来感觉身体很健
康可是每次检查都能发现新问题”；

45岁的部门领导张总感觉身体大不如前，高血压、脂肪肝已经是老毛
病了，但是“作为家庭支柱我不能倒下”；

即使自己没问题，家人的健康状况也挑战着家庭财务状况。很多人都
看过《流感下的北京中年》这篇微信长文。作为公司高管在北京有房有车
的作者，面对岳父感染流感举手无措，甚至要卖掉房子才能换回一线生机。

健康险，为生活保驾护航
医保只是最基本的保障，更多的中产选择为生活加上几层“防护网”。

平安安诊无忧
百万医疗险
平安最近推出的新产品
保障计划较全面，小病
全天候线上一对一问诊，
100种常见重疾最高保
额600万，并且涵盖
100万质子重离子医疗
补偿。

若想了解更多欢迎来电
咨询我司！

了解详情或投保请扫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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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保财产危险程度增加未加付保费
保险公司为何仍需赔款？

争议分析：
此案实际上涉及的是如何处理财产保险中关于“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增加”的问题，

这也是产生这些保险纠纷的源头所在。
1、《保险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增加的，

被保险人按照合同约定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
本案中，投保人将原来储存钢铁原料的仓库改为储存火灾发生可能性更高的塑

料泡沫及其他非金属原料，因而投保人应及时履行危险程度增加的告知义务。

本案的启示：
企业投保财产期间，投保人如

遇到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增加，务必
及时通知保险公司，只要投保人履
行了危险程度增加的告知义务后，
如果保险公司未正式解除合同，则
合同依然有效，保险公司应履行赔
付义务，不得拒赔。

情况介绍：
2018年4月江苏某机械厂向当地一家保险公司投保，保险金额达2000万元。

同年8月，该厂投保的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增加。保险公司要求该厂增交一定的保
费，该厂不同意，要求退保，保险公司不愿失去业务，答应以后再作商议是否要
增交保费，但双方后来一直未就此事进行商谈。

同年9月中旬，该厂仓库发生火灾，损失金额达500万元，于是向保险公司
提出索赔，但保险公司以该厂未增交保费为由，不予赔付。为此投保人将保险公
司告上法院。

2、根据保险合同的公平原则，对于保险
标的危险程度增加，“保险人有权要求增加保
险费或者解除合同”，这一点在《保险法》三
十六条中，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在财产保险合同中，危险程度增加对保险
公司具有重大影响，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增加，
致使保险公司承担的风险责任增加，根据保险
合同的公平原则，保险公司有权要求根据费率
表增加保险费，如此要求被投保人拒绝，保险
公司有权解除保险合同，此规定的目的在于保
障保险人的合法利益。

3、若被保险人在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增加
时，履行了通知义务，而保险公司未作任何意
思表示，则可视为默认，根据不可抗辨原则，
保险公司事后不得再主张增加保险费或解除合
同。

在此案中，该机械厂履行了危险程度增加
的公告义务，保险公司要求增加保费，被拒绝
后，保险公司理应解除保险合同，并通知投保
人，但保险公司怕失去业务，心存侥幸，拖而
不决，应视为保险合同继续有效，当发生火灾
事故时，保险公司却因投保人未增交保费为由
拒赔，显然违背了保险合同的最大诚信原则，
损害了投保人的利益。最终法院判决保险公司
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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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东丰一机械公司发生爆炸引起火灾


